
 - 1 - 

 

济宁学院文件 
 

 

济院政字〔2013〕24 号 

               

 

济宁学院外国留学生工作管理办法 
 

第一章 总则 

 

第一条  为促进我校外国留学生工作，发展我校留学生教

育事业，根据国家《高等学校接受外国留学生管理规定》，制定

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称留学生是指持外国护照在我校注册接受

学历教育或非学历教育的外国公民。 

第三条  学校留学生工作遵循“以人为本、归口管理、分

级负责、协调配合、积极稳妥发展”的方针。 

 

第二章 管理体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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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 我校留学生工作实行在分管校长领导下相关部门

共同协作的管理体制。分管校长负责主持制定全校的留学生工

作发展规划及实施细则，协调解决留学生管理工作重大问题，

并将重大事项报校长办公会议集体讨论决定。 

第五条  国际交流中心是学校留学生工作的归口管理部

门。在分管校长领导下负责全校留学生管理的政策制定、培训

指导、实施监督以及工作协调。代表学校协调与山东省人民政

府外事办公室、山东省教育厅国际处、济宁市公安局出入境管

理局等涉及留学生工作的有关部门关系，接受其业务指导，做

好我校留学生的外事管理工作。 

第六条  全校各接受留学生系是学校外国留学生教学、管

理工作的主体。各系应按照与中国学生趋同化管理的目标，切

实安排好本单位外国留学生教学及日常管理各个环节的工作。

各系应确定一名系领导主管留学生工作，并设兼职留学生秘书

具体处理有关留学生工作的事务。 

第七条  学校学生工作部（处）、教务处、后勤处、财务处、

安全保卫处、图书馆、信息管理中心等各职能部门按照中外学

生趋同化管理的原则，处理好各自职责范围内涉及留学生的事

务。 

 

第三章 外国留学生的类别、招生和录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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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 学校为留学生提供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。接受

学历教育的学生类别为：本科生、专科生；接受非学历教育的

学生类别为：语言进修生、普通进修生。 

第九条  国际交流中心是我校留学生招生工作的归口管理

部门。各系及教务处应与国际交流中心积极配合，协同做好留

学生的招生计划、招生宣传、考试录取等工作。 

第十条  各类留学生的录取标准由国际交流中心会同有关

系及教务处确定。国际交流中心负责入学资格审查、组织考试

或考核、办理录取手续，发放录取通知书并为留学生办理来华

留学入境签证。 

 

第四章 教学管理 

 

第十一条  留学生的教学管理参照中国学生的管理办法实

行。 

第十二条  各系应根据教务处统一的教学修读计划安排攻

读学位的外国留学生的学习，并结合外国留学生的心理和文化

特点开展教育教学活动。在确保教学质量的前提下，可以适当

调整外国留学生的修读计划。非学历生的进修根据学生本人的

要求，由各接受单位制定进修计划。 

第十三条  各系组织外国留学生进行教学实习和社会实

践，应当按教学计划与在校的中国学生一起进行；但在选择实

习或实践地点时，应当遵守有关涉外规定，允许学生回国实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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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制定相应的配套措施。 

 

第五章 留学生工作及生活管理 

 

第十四条  学校各接受留学生单位应教育外国留学生遵纪

守法，尊重我国的社会公德和风俗习惯。 

第十五条  学校一般不组织外国留学生参加政治性活动。

各系应组织外国留学生自愿参加一些了解中国社会和历史文化

的活动以及有利身心健康的文体活动。鼓励中外学生共同组团

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类体育竞赛和文艺活动。 

第十六条  学校允许、鼓励外国留学生加入学生社团组织

并参与活动。 

第十七条  学校尊重外国留学生的民族习俗和宗教信仰，

但不提供举行宗教仪式的场所。校内严禁传教及宗教聚会等活

动。 

第十八条  留学生在校园内发生酗酒滋事、打架斗殴、交

通事故等突发事件由学校安全保卫处会同学生所在系处理。 

第十九条  学校为外国留学生提供住宿，留学生应该遵守

留学生公寓的住宿管理规定。 

第二十条  学生的出入境及在华居留手续等由国际交流中

心负责办理。 

 

第六章 附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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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一条  本条例没有规定的事项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教育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》《高等学校接受外国留学生管理规定》

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我校规定

执行。 

第二十二条  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。 

第二十三条   本办法由国际交流中心负责解释。 

 

 

济宁学院 

2013 年 3月 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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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宁学院院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3 年 3 月 4日印发 


